


关于举办建筑工程专业一级临时建造师

继续教育必修课培训班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筑业协会（联合会、施工行业协会）、建造师继续教育工作主管单位，有关行业建设协会，云南省建造师协会，有关会员企业及一级临时建照师：

按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市场监管《关于开展取得一级建造师临时执业证书人员延续注册工作的通知》（建市施函〔2013〕124号，见附件1）文件精神，符合延续注册条件的一级临时注册建造师，应于2014年2月28 日前向地方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提出延续注册申请，以保障正常注册。其中，临时建造师按规定参加继续教育是申请延续注册的必备条件。

根据中国建筑业协会近期工作部署，针对目前尚有一定数量的一级临时建造师未能及时参加建筑工程专业一级临时建造师继续教育培训的实际情况，中国建筑业协会建筑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继续教育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委托中建协建造师分会、北京昌平中建协项目管理培训中心（住建部备案的建筑工程专业一级临时建造师继续教育培训单位），定于2014年2月中旬在北京面向各地未及时参加继续教育的一级临时建造师举办一期“全国建筑工程专业一级临时建造师继续教育必修课培训班”，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参训人员

60周岁以下的已取得建筑工程专业一级建造师临时执业证书人员。

二、培训内容与课时
　  执行《建筑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继续教育必修课教学大纲》，共计60学时，培训采取集中面授形式。

三、培训时间和地点
　　培训时间：2014年2月 17日（14:00-20:00）报到，2月18日至22日上课。请报名人员于2月14日前将“建筑工程专业一级临时建造师继续教育必修课培训班报名表”（见附件3）传真或发邮件至北京昌平中建协项目管理培训中心。
　　报到及培训地点：北京昌平中建协项目管理培训中心（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龙泽苑综合楼南段二层，可乘城铁13号线在龙泽站下车，路北见“中国建筑业协会培训中心”即是）。
　　四、培训证书说明
　　一级注册建造师继续教育培训由必修课与选修课两个培训阶段组成。请报名人员务必于2014年2月10日前参加中国建筑业协会建筑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继续教育选修课网络培训（培训网址：www.zcjzsjxjy.com）。本次培训班结束时由培训中心按规定核发《一级注册建造师继续教育证书》。

五、有关费用
　　培训费：1200元/人（含培训、教材资料、证书费用）。
　　外地学员住宿统一安排，食宿费自理。
　　六、其他事项
　　1、根据中国建筑业协会《关于抓紧做好取得一级建造师临时执业证书人员相关教育继续工作的函》（建协函〔2014〕3号，见附件2）的要求，请各省市协会和有关单位采取多种措施，及时组织所辖地区企业一级临时建造师参加培训。由于延续注册申请截止时间临近，除各地集中组织培训外，考虑到有的地区少量零散人员的培训需求，请有关协会协助我们做好招生工作。
　　2、请参训人员准备2张2寸免冠彩照（在照片背面注明姓名和单位），报到时交培训班教务组。

    联系单位：北京昌平中建协项目管理培训中心

地      址：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龙泽苑综合楼二层南段
       联 系 人：王超慧、赵剑
      联系电话：010-80778597；80778178（传真） 
      邮     箱：bjcatc@163.com
 此通知

中国建筑业协会建造师分会 

北京昌平中建协项目管理培训中心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日

附件1：

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市场监管司关于开展取得一级建造师临时执业证书人员延续

注册工作的通知

建市施函〔2013〕124号

各省、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直辖市建委（建交委），山东省建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国务院有关部门建设司（局），总后基建营房部工程管理局：

按照《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取得建造师临时执业证书人员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建办市〔2013〕7号）的有关要求，现将有关取得一级建造师临时执业证书人员延续注册工作通知如下：

 一、请各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在2014年2月28日前，将已提出延续注册申请，且符合延续注册条件的取得一级建造师临时执业证书人员的有关延续注册申请表、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初审意见等材料报送住房城乡建设部执业资格注册中心。

二、取得一级建造师临时执业证书人员申请延续注册的程序及要求参照《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153号）和《一级建造师注册实施办法》（建市〔2013〕101号）有关规定。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市场监管司

　　　　　　　　            　 2013年12月30日

附件2 

关于抓紧做好取得一级建造师临时执业

证书人员的相关继续教育工作的函

建协函〔2014〕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筑业协会（联合会、施工行业协会、建造师分会）、建造师继续教育工作主管单位、有关培训单位：
    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市场监管司《关于开展取得一级建造师临时执业证书人员延续注册工作的通知》（建市施函〔2013〕124号）的通知精神。请各有关单位根据文件要求，采取多种措施，及时组织所辖地区的企业取得一级建造师临时执业证书人员，还未参加继续教育培训的应尽快参加培训，以免影响这类人员的正常注册。
                              中国建筑业协会

                          2014年1月6日
附件3：           
建筑工程专业一级临时建造师继续教育必修课培训班学员报名表
	序号
	姓  名
	身份证号
	聘用企业
	注册

省份
	注册号
	是否已参加

选修课培训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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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间□ 标间□


注：住宿标准约320-420元/天，选择“标间”表示为2人合住，此表复印有效

中 国 建 筑 业 协 会 建 造 师 分 会


北京昌平中建协项目管理培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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